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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通银期转账业务协议书

甲方：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_________________ 资金账号：____________

第一条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期货交易规则，甲乙双方就乙方使用甲方以及银行提供

的银期转账业务系统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遵守。

第二条 本协议所称银期转账业务系统，是指将银行核心账务处理系统与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甲方）的交易系统进行实时联网，乙方通过多种委托渠道在银行结算账户和期货账户之间进行资金调拨的一

项金融服务。

第三条 乙方保证自己具有合法期货交易资格，按照甲方有关规定在甲方开立期货账户，并按银行有关规定

在银行开立银行结算账户。乙方保证其资金来源合法。

第四条 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银期转账业务系统前，须乙方到甲方或指定的银行营业网点及银行相关业务渠

道办理开通手续，不得代办。通过甲方开通时，须提交乙方在银行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借记卡、有效身份证件原

件及复印件，二者户名一致、证件类型和号码一致。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证件和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准确、

合法、有效。

第五条 乙方如需增加或变更期货结算账户，须先向甲方提出申请，甲方同意后，方可到银行办理变更手续。

如乙方未通过甲方，直接到银行办理期货结算账户增加或变更手续，甲方将有权视其为无效账户，由此造成的相

关损失，乙方自行承担。

第六条 乙方如需撤销某一期货结算账户，须将该期货结算账户的银期转账业务解除；乙方如需变更某一期

货结算账户，须将原期货结算账户的银期转账业务解除；乙方如解除与甲方的期货交易委托代理关系，须将该期

货账户中所有期货结算账户的银期转账业务解除，否则后果乙方自行承担。需要解除某一期货结算账户银期转账

业务时，须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甲方或相应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取消手续。

第七条 乙方在通过甲方交易系统使用银期转账业务系统进行转账时，需使用乙方在甲方交易系统内的资金

密码进行转账交易。凡使用上述密码通过银期转账业务系统进行的有关交易，均视作乙方亲自办理，银行会依据

交易指令对乙方银行结算账户和期货资金账户进行处理。乙方应妥善保管上述密码，及时核对账户资金余额。甲

方对因乙方密码泄露等非甲方原因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第八条 银期转账业务的办理时间为甲方交易系统在各银行银期转账业务系统中处于签到状态的系统开启

时间，通常时间为期货交易日 8:30—15:30（银期出金的时间一般为 9:05—15:30），连续交易期间为 20：30—

次日的 2：30，连续交易期间甲方只办理入金，不办理出金及有价证券的提取业务。如有变更以甲方营业场所或

网站公告为准，甲方不再另行通知。

第九条 乙方应保持其银行结算账户余额充足和账户状态正常，乙方的出金限额由甲方设定和通知。甲方对

因乙方账户可用资金不足、冻结、挂失或出金超过限额等原因导致转账失败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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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乙方同意向使用银期转账业务的银行支付因使用银期转账业务而产生的手续费，具体付费标准按照

各银行公布价格执行。因乙方未向银行支付手续费而导致的银期转账业务不能正常使用，所造成的损失及其他后

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十一条 因技术故障、通讯故障等原因而导致乙方期货结算账户或银行结算账户的资金异常时，乙方应立

即与甲方及银行联系，甲方对由此可能给乙方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如果非乙方原因造成资金减少并影响乙方

资金使用，甲方及银行按相关合同约定进行调整。如果出现非正常多余资金，乙方不得支取或动用，否则乙方将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由于地震、火灾、水灾、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转账失败引起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责任，但应

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第十三条 出现不可抗力或不可预知因素导致银期转账业务系统中断，乙方应采取其他同行转账方式办理资

金划转业务。乙方可登录甲方网站或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网站的投资者查询系统查询甲方期货保证金账户信

息。

第十四条 期货交易数据以甲方数据为准，基于银期转账业务的资金转账数据以银行数据为准，乙方对此均

予以认可。甲方、银行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和期限保存交易记录和相关资料。

第十五条 甲方对乙方的账户信息、委托事项、交易记录等资料负有保密责任，除银期转账业务系统需要向

银行、期货交易所等机构提交上述信息外，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及有权机关另有要求的除外。

第十六条 乙方清楚地理解并同意：在本项业务中，甲方及银行各自负有不同的职责，甲方对银行的行为不

承担任何责任。乙方与银行的任何纠纷、争议由其另行解决，与甲方无关。

第十七条 当甲乙双方出现争议时，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期货经纪合同》选择的争议解决

方式解决。

第十八条 乙方撤销与甲方的委托代理关系，或甲方、银行业务停办公告期满，本协议自动失效。

第十九条 双方确认并声明，甲方已就本协议的相关条款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双方理解并同意：今后所

进行的一切银期转账相关业务活动均受本协议之约束。

第二十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一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附：甲方在各家银行的代码

工行 10470000；中行 00000059；建行 022202；交行 000085；兴业 010116；农行、招商、浦发、民生、中

信、光大、平安 00590000；其他_______

甲方：融达期货（郑州）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自然人/法定代表人/开户代理人

经办人签字或签章: 签字：

(单位签章) (单位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